附件2

关于          物业管理区域
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公告

为进一步提升社区物业管理能力，依据《关于深化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和《山西省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三年行动计划》等规定，               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拟在       小区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，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：
一、物业管理委员会组成及任期

物业管理委员会拟由居（村）民委员会代表、业主、物业使用人等     人（7人以上单数）组成。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由社区（村）“两委”代表中的党员代表担任；副主任由一名业主代表担任，任期3年。

二、任职条件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热心公益事业，责任心强，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和文化，具备必要的工作时间；

（二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
（三）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；
（四）本人、配偶及其直系亲属与物业服务人无直接的利益关系；

（五）未有《山西省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的禁止行为；

（六）无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宜担任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的情形。

鼓励和支持中共党员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和社区志愿者积极参选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。
三、成员产生程序

（一）人选推荐

1.居（村）民委员会推荐；

2.10名以上业主联名推荐；

3.业主自荐并征得10名以上业主同意；

4.一名业主只能推选一名业主代表。
（二）资格审核

街道办事处（镇人民政府）组织居（村）民委员会对人选进行资格审核后确定名单。

（三）成员名单公示

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对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    日。

四、工作职责

物业管理委员会依照《山西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，组织业主共同决定物业管理事项，并推动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业主大会、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。

五、报名方式

（一）报名材料

联名业主和被推荐人、自荐业主和其他同意业主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明、房屋产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，并认真填写联名推荐表或业主自荐表。

（二）报名时间

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月    日上午    时    分至

    时    分、下午    时    分至    时    分。

（三）报名地点及联系人

         居（村）民委员会（具体地址）              ；
联系人：           ；电话：           。
         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（盖章）
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












